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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富主角】
24岁的李鹏浩算得上是一个“骨灰级”的轮滑迷。2013

年年初，他在新区某商业中心开了一家轮滑专卖店，组建了轮
滑俱乐部、培训班，凭借专业的训练赢得了学员的认可。如
今，李鹏浩已有4家加盟店……

【创富过程】
■爱好也能挣钱花
李鹏浩是商丘人，从小爱好滑冰。2008 年考上大专

后，李鹏浩加入学校里的轮滑社，自此开启了“轮滑生活”。
每天早上6点半准时起床练习轮滑，上课、吃饭也穿着

轮滑鞋，一直到晚上睡觉前才把鞋脱掉。“下雨就在走廊里
滑，脚磨破了贴着创可贴也要滑，别人都说我走火入魔了。”

“最初接触轮滑纯属爱好，没想到爱好也能挣钱花。”李
鹏浩说，每年新生报到时，总有一批轮滑爱好者要入社买
鞋。瞄准商机后，他在校园里卖起了轮滑鞋，短短两周就挣
了2万元。

■俱乐部里聚人气
大学毕业后，李鹏浩先后在南阳、漯河卖轮滑鞋，但均

以失败告终。“落魄时，睡过桥洞，住过地下室，左腿受伤连路
都走不成。”提起往事，李鹏浩眼里泛起泪花。

“就算只剩下一条腿，我也要滑。”凭着这股执着劲儿，
李鹏浩坚持了下来。2012年，他获得河南省轮滑锦标赛成
年男子组第一名，成了小有名气的轮滑明星。

2013 年年初，李鹏浩带着借来的 6 万元现金来到洛
阳，在新区某商业中心开了一家轮滑专卖店，同时组建了轮
滑俱乐部、轮滑培训班。

新店开业时，他邀请了不少轮滑圈里的朋友和他一起
在店外的广场上表演，引来众人围观。凡是喜爱轮滑的朋
友，李鹏浩都把他们吸收进俱乐部，每天在俱乐部的微信上
发布轮滑故事、照片，不定期组织轮滑秀。目前，俱乐部的
会员已近700名。

■专业轮滑成法宝
“要做就做最专业的。”李鹏浩总结经验，把培训班固定

开在轮滑店铺外，不仅打破了游击战式的轮滑培训模式，增
强了训练的专业性，而且发挥了品牌效应。

如今，他坚持每天练习最新的轮滑花样，并先后考取了
国家级轮滑教练员证、裁判员证。由于报班学习轮滑的孩
子很多，他从去年起还自学了幼师课程。

来洛后，他已教过近500名学生，暑期忙时一天有五六
十个孩子来训练。李鹏浩把他们分为初级班、中级班、专业
班，分类进行训练。

不久前，李鹏浩开了他的第4家轮滑加盟店。他的目
标是，明年再开10家加盟店。

【创富点评】
■兴趣是动力 专业是保障
洛阳师范学院商学院院长刘玉来：兴趣能够激发创业

者的最大潜能，为创业者提供不竭的动力，从而在遇到困难
的时候坚持不懈地寻找突破口。建议创业者利用好专业这
把“利剑”，在提升个人专业水平的同时，加强对其他教练、
助教的专业培训，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满足不同年龄阶段人
群的需求，切勿盲目扩张。

本报见习记者 朱艳艳

爱好“滑”出加盟店

关注餐饮新规

餐饮最低消费，真心期待“禁”得住
餐饮消费与大众生活

息息相关，各种消费矛盾
和纠纷时有发生。商务
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
发布的《餐饮业经营管理
办法（试行）》将于 11 月 1
日实施，其中对餐饮业经
营者的行为规范进行了明
确规定。本报今起推出

“关注餐饮新规”系列报
道，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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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假期期间，我和几个朋友去吃
饭，发现好几家饭店的包间都有最低消
费规定。”市民周少杰说，10 月 3 日 11
时，他们刚在一家饭店的包间内坐下，服
务员便说包间的最低消费标准为 600
元，消费不足 600 元将按 600 元收取。
他觉得不合理，便决定换一家饭店试
试。可又逛了 3 家饭店，发现都设有最
低消费。

市民马玉华说，有时请人吃饭，进了
饭店才发现包间设有最低消费，如果转
身出去又觉得面子上挂不住，就只好硬
着头皮消费。同时，为了达到饭店规定
的最低消费标准，只能多点饭菜，可吃不
完又浪费。

市工商部门工作人员说，在现行
的相关法律法规中，并没有明确规定
餐饮业经营者不得设置最低消费标
准 。 工 商 部 门 在 处 理 有 关“ 最 低 消
费”投诉时，首先要看商家是否通过
店内公告或提前告知等方式，向消费
者明示最低消费标准。如果有，则认
定商家的做法合理；如果没有，才能
认定商家的做法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
权和公平交易权。

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
布的《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试行）》
明确指出，禁止餐饮业经营者设置最
低消费标准。

办法还规定，对于餐饮业经营者违
反本办法的行为，法律法规及规章有规
定的，商务主管部门可提请有关部门依
法处罚。没有规定的，将由商务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其中有违法所得的，
可处以违法所得3倍以下罚款，但最高

不超过 3 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可处
以1万元以下罚款。

“新规实施后，消费者就能挺直腰
板对餐饮业的潜规则说‘不’，并且消
费者的维权成本会更低。”市民孔芳菲
认为，尽管今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已表
示，餐饮行业中的“包间设置最低消
费”属于服务合同中的霸王条款，消费
者可依据法律规定，请求法院确认霸
王条款无效，但是，估计很多消费者

的想法和她一样，不会为了一点钱去
法院维权。相比之下，办法中有明文
规定，消费者通过本地监管部门维权
将更简单、更方便。

在我市一家中档饭店工作的孙俪
说，餐饮业最低消费问题一直争议很
大，消费者认为不合理，商家则认为这
是一种控制经营成本的手段。餐饮业
最低消费被明令禁止后，商家应当及时
做出调整，避免与消费者发生纠纷。

“作为餐饮业从业者，最担心的是
新规实施后，会不会遇到极端消费情
况。”我市一家饭店的大堂经理刘玉林
说，北京市工商部门明确“包间设最低
消费”“禁止顾客自带酒水”为不公平格
式条款后，就出现过有顾客自带酒水到
饭店内占据包间的极端例子。个别消
费者的这种做法，不仅增加了饭店的经
营成本，而且也影响到其他顾客的正常
消费活动。

有消费者认为，《餐饮业经营管
理办法（试行）》中有关禁止最低消费
的条款只有一句话，且没有更多细

则。假如商家在执行过程中，将“最
低消费”改头换面以其他方式出现，
如通过“套餐收费”方式限定消费者
的最低消费额度时，监管部门又该如
何认定？

洛阳商业联合会副秘书长付王鹏
说，饭店与消费者之间应当是公平交易
的关系，不能强买强卖。为避免极端消
费的个例出现，办法实施后，监管部门
应多听听餐饮业经营者的声音，在监
督、执法过程中充分考虑交易双方的实
际情况。

对于一些消费者担心的商家变相

设置最低消费标准的问题，付王鹏建
议，本地监管部门在依据办法制定具体
实施细则时，应予以明确。同时，还可
对商家的经营行为加以限制，如在同一
家饭店内，商家不应设置两种服务价格
标准，不得以搭配销售的方式增加消费
者的用餐成本等。

本报记者 王蕾

设最低消费“门槛”
很常见

再设最低消费将面临处罚

极端消费与变相收费需细化监管

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
的《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试行）》规定，
禁止餐饮业经营者设置最低消费标准。
有消费者认为，新规实施后，餐饮业的这
条潜规则有望就此终结；但也有消费者
担忧，如果商家以其他名义继续设置“最
低消费”，又该如何监管？

绘制 雅琦


